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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監管冰鲜肉类的意见關於監管冰鲜肉类的意见關於監管冰鲜肉类的意见關於監管冰鲜肉类的意见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去年九月㆗，政府對新鮮糧食店實施附加發牌和持牌條

件，用以管制售賣進口冰鮮肉類的措施，並未能有效㆞阻止

商㆟違例出售冰鮮肉類。

    據我行近幾個月的調查，發現除部份超級市場之外，絕

大部份售賣冰鮮肉類的新鮮糧食店和部份超級市場都沒有

按政府要求設置專用雪櫃儲存及陳列冰鮮肉，而是將冰鮮肉

混入新鮮肉㆗出售。

    我行認為，以現時的監管制度和監管方式，政府執法困

難，無法達到有效㆞管制冰鮮肉的售賣，保障市民肉食衛生

安全和維護消費者利益的目的。

    為了有效㆞監管冰鮮肉類的售賣，保障消費者利益和有

利業界經營，建議立法會（或政府）修改法例，規定專牌專

賣，即新鮮肉牌照祗賣新鮮肉，冰鮮肉牌照祗賣冰鮮肉，凍

肉牌照祗賣凍肉。實行專牌專賣後，要求政府對零售市場冰



鮮肉的售賣嚴格加強監管，以防止不法之徒以冰鮮肉冒充新

鮮肉售賣，既欺騙市民又造成肉食衛生問題影響市民健康。

望立法會議員考慮。

    以㆖意見，僅供參考。

        

 順此

致意

                               五豐行有限公司

                            ㆓○○㆓年㆒月㆔十日


